自動出院病患申請資料須知  93.10.4

1、 病患出院時本院醫師提供病歷摘要或診斷書後，請至住院服務中心蓋戳印及繳費。

2、 申請行政相驗流程：

(一)病患死亡後，家屬檢具病歷摘要或診斷書，向所在地衛生

所申請行政相驗或亦經由鄰近之醫院、診所同意參考病歷摘要或診斷書，於檢驗屍體後掣給死亡診斷書。

三、行政相驗需備文件：

(1) 死者病歷摘要或診斷書

(2) 申請人及亡者身分證

(3) 繳納手續規費。

備註：意外死亡或非病故死亡者，依法係為司法相驗範疇，家屬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向當地警察機關報案處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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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4.2.2詢問三民衛生所及左營衛生所 

行政相驗帶身份證正本及一般診斷書即可，若無診斷書則需鄰里長證明，自然死亡者則不需。


